泉州白濑水利枢纽工程安置区自来水厂(含新镇区、仙荣、云溪、寨坂)

供水价格听证方案
（单位：元/吨）
	用水类型
	方案一
	方案二
	污水处理费
	原水费
	水资源税

	
	水价
	水价
	
	
	

	一类
	居民生活用水，三级用水比例分别为1:1.5:3
	一级：20吨以内（含）
	1.45
	1.2
	0.8
	0.55
	0.1

	
	
	二级：21-30吨（含）
	2.18
	1.8
	0.8
	0.55
	0.1

	
	
	三级：31吨以上
	4.35
	3.6
	0.8
	0.55
	0.1

	二类
	非居民用水
	2
	2
	0.8
	0.55
	0.1

	三类
	特殊行业用水
	2.5
	2.5
	0.8
	0.55
	0.1


方案一：1.水务集团认为考虑水厂地处剑斗镇新安置区，受民众用水意愿等因素影响，但在实际运营中可能出现亏损，为确保水厂正常运行，建议按该方案执行。2.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参照现行县城区价格水平分别为每吨2元、2.5元确定。3.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革命“五老”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等低收入群众给予每月每户按第一级基础水价每吨降低0.2元。

方案二：1.根据国家发改委、住建部45号令《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相关规定测算定价成本，并听取政府有关部门和乡镇政府意见后确定的方案。2.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参照现行县城区价格水平分别为每吨2元、2.5元确定。3.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革命“五老”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等低收入群众给予每月每户按第一级基础水价每吨降低0.2元。

污水处理费、原水费、水资源税的征收时间由县城乡供水专班提出意见报县政府另行决定。

